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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我們以為需要無條件的付出，才是愛…但愛人的能力有限，而有了界線的

愛，才能夠讓雙方在關係中更加尊重彼此，也更珍惜每一個付出的難能可貴。 

 

    在關係中設限，聽起來讓人感到冷酷、有距離，如果是多年的好友、交往

中的伴侶、最了解自己的閨蜜，還需要界線嗎？這樣好像讓對方覺得我們是

「小氣的、愛計較的」…但當我們認為「必須要無條件付出」時，有些時刻總

會感到委屈、不平衡、覺得他人並沒有正視我們的用心、我們也沒有得到相對

應的回報，進而感到氣惱、憤怒、不公平。你也時常有照顧過度、不懂得為自

己設界線，以及總是付出的問題嗎？或許這時候就應該停下來，重新檢視一下

自己的「心理界線」了！ 

    設立界線的目的，是讓我們有時間能夠停下來，好好地照顧自己，好好地

聆聽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想法，並且能夠在關係中表達出自己舒服的樣子。本

文淺談在關係中「被越界」的情境，內文摘要部分林曉芳（譯）（2017）一書內

容，讓讀者能夠藉由幾個提醒，一起來設立與釐清屬於自己的界線。 

總是「過度」，讓自己心累 

    心理界線模糊的其中一類人，常常就是過度付出、扛起對方責任的人。或

許因為華人文化屬於集體主義，在照顧自己前，我們習慣先以他人為優先，因

此時常出現照顧別人、而忽略自己的狀況。「過度」照顧別人，使得自己受累

了，這時候湧上的委屈和難受，卻又只能夠自己承擔。下列幾種狀況便是「過

度照顧」的徵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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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別人的責任攬到自己身上，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 

 不等對方請求協助，自己主動處理好對方的需求 

 別人請求幫忙時，主動做超過自己份內的事 

以上幾種徵兆，並不全然就是過度照顧而導致沒有界線的例子，最重要的是，

在過程中，讓自己「一直感到委屈與不舒服」，也從來沒有告訴對方「自己的想

法與需求」，而是拼命的「做個不停」，不知道何時該罷手，而這些狀態，都是

自己的界線被過度侵入，而引發的警訊！ 

別把自己變成受害者，適時保持距離 

    一段好的關係，必須先從「自己」開始，如果連自己都沒有辦法好好照顧

自己，在關係中，自然沒有辦法再給予對方更多，因為任何的「給」都已經不

是自己可以負荷的了。 

    因此，重點不是出於照顧他人的行為，而是來自於自己的動機，問題出在

我們「覺得自己有責任」要幫助對方，即使自己已經無能為力，這個「過度」

的責任感依然讓我們深陷「必須幫」的死結中而無法自拔。這樣的循環，只會

讓自己活得像個「受害者」，好像身邊的人都不斷的要求自己替他們做事，而自

己雖然抱怨，卻也還是去做了，久而久之，只會讓自己在關係中，總是處於一

個付出的位置，這樣積累的不滿、憤怒與無能為力的情緒，讓自己被壓垮在這

段關係中，因此可能會有更多激烈的行動出現，例如：情緒爆發、斷絕關係、

莫名的對對方產生厭惡感等等，而這些都不是我們想要的結果，我們也時常會

因為這樣的結局而感到後悔。 

    當然，照顧我們所愛的人是人之常情，但是也必須基於是我們「想做、想

幫忙、想付出」的心態上，如果我們只做想做、願意做的事情，也願意替自己

決定付出的行為負責，就不會有受害的感覺。 



探索自己的界線，學習付出與獲得的平衡 

    有些人是不斷地付出，而有些人則是不設限地接受對方的幫助，這兩種情

形都不健康。界線是彈性、是活的，會依照當下的情境、個人的感覺而有所變

動，因此要注意哪些是「願意做的、付出仍會感到舒服的」，而哪些不是，在決

定之前，先靜下心來問問自己的想法，再做出願意負責的決定。 

    而關於關係中的付出與獲得，在心中可以保有這樣的提醒： 

 付出是自然而然、打從心底：如果付出是有條件的，也應該把這些條件清

楚的表達給對方知道，否則就會變成自己默默地等待對方的回報，卻等不

到回應，也讓自己再次陷入心理不平衡的循環。 

 學會表達、學會拒絕：有時候表達自己的需求並不代表不重視對方的需

求，學習拒絕，讓雙方都有機會學習為自己負責。 

 付出與獲得的平衡：付出並不是斤斤計較，而是應該要做到「恰到好處」，

這也是提醒我們在關係中，注意彼此的界線，讓自己與他人都能夠為自己

負起責任，不過度照顧、也不過度索取，能夠理解對方的界線而給予尊

重。 

    設立界線，代表我們的愛人的能力有限，在關係中，不必當個聖人，只要

當個足夠了解自己的平凡人就好。當我們學會照顧自己、為自己設立界線，我

們才有足夠的能力去愛自己，也才能夠更舒服與坦然地去給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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